FAATAE S ZIRERH A EH 2
113# B4 1§ 3 % 20525

AL

3

& £ a L AP RGP K

> =2 0 -\r—““ N
T ANIE A =y o

A 2 BN E

I <

Z"};l;/4)"%</\],j}%, ii_
= L

- Lz E AN
T4 o
”%’/‘ Pt A f I
L PSR EE SR
?i?&ﬂ’d
- s R AR AL ARIIZ2EGY ITP T 26354 F 0 KR
B 52.000-00005Lp * ) 22 > FEirAH OOF O OFLt
w4 2200 7 N BB E o FlEgR AL B é‘%;l%«‘%’ fE i
Ro S R4 IR RS A T A8 3
000-0000%.p * -} & (74 %% ¢,ea> aﬁé;ﬁaﬂmx
R ERLNBHRF H % (T &) 197,361~ (
% i¢161,37l~ ~ 1 %12, 2307~ ~ #A23,760~) - h2 e
i RS ARG A BRI o kB
g&%ﬁﬁsa%%ﬁté’@%ﬁﬁﬁf%*%%’i

-

=

%— 7



|

|

\

-
[
e
~
«-
17,
_Y'
>

CARE R R EEGIRFMA S R IR AL HER
REL > LPALETATF B3RP e KA R LEAD > A
AFERE AL fEn S AR F AR H R4 L
SH AL BRI RECDERI T L > T D
FrBEaFE LI E > ZRGET P AR
FoFsTURTEP I RE LTS o

~EeE2 T

Sk F k2§ A

LT bl - B AR FRAGET D S EHD 2
R i Sg P e AT IR 2 JEYE > E RS Li&%ﬂ”%ﬁ“
IBHETF P2 A T2 TR FE S EEOR S
BB 2 (TR DR AT R X ERRT o T AR e
""J‘i"]—é’ —é’iﬁai-ﬁ"‘i ~”\‘3§§: /%f"l—"-%f/i?}?
T IR AT
B (22 | BolEEs (2%)

] ) A B

4 -+ 7 7
._“}j‘ .I"L
Bl IrBEE BT Bk ~ AR~ TS AHB

EE7S I g R 15 ﬁ-ﬁj‘ai‘gﬁ > T lﬁ—#’r“ = VISt
Z_FEHE Bk SR E A

-E% %4*E¢§$Eﬁﬁ%’ﬁﬁﬁiiiﬁﬂﬁﬁ%
20)eE 74 (LAKRE $H3F A

aﬂﬁﬂ%aHﬁév%(i%hé£ME>’im% +
TR RGLRZEA ) R A E G R AL S
TEgRABRAE LA AREFERAE E AL LD



Yt ;T%.la’a‘ H AR FEFEADE 90310
PE BEAE AL B RG303402 ¢ £ (LAY H
) o R ARt R 2 B R YRR
DR T B RE D 0452 T 1502 % L % 2R B4R
Tl WA R R K g2 % DR RARE
X THPE S DAH 2R AP A R T
RAEE G R R AT 2B R
i;gdﬂi PGB S o 2T FT ) > A T R R4
B 2pEH ) GEFRTFHFMAIZILERZ LD
X
R

%@ﬁ;éiﬂ%““ FTHRRILTERBEEL LD
Fa (R ARE BT ) o RIRA AR ARA fERD
EXde mEi e -

BQIL TV FmdgEm L me e ¥ 7% > 4
AFPALIZIH AL H2Z PR REDERAEET F
iiﬁ’ﬁéa%ﬁmﬁﬁuﬁ R

Aﬁﬂﬁiﬁﬁi’%%%f BlE > AT RHT
oA d A H xzijﬁlgrrfﬁé ﬁvv‘ ﬁiﬁi ;_..l%lﬂ":l

S df E /\—Ff ; g% AR T A 2 JF T X2 %18
ﬁ“pﬁqxﬁmgﬁVZivéwapméoﬂ%ﬁ%P
—W1ﬁ1%4’ﬂwﬁwﬂﬁiﬁ”’&*i B R

AV IPE = - LR - R g%ma-ﬁiﬁ\wwé+§’%%mawﬁWh
o g}"‘%dﬁtﬁgiﬁ'?ﬁ;xéﬁl,{OZfbf;ﬁ v 2 a5k TR Rt S
A RS 2T R ER G R R T o f
%$%°

Oh2 L2 E #EITT, 5122 T 5 5 124 ¢

T4 A M LEE AR T AR P AR AR TR
Z B EBRE Y S ALARE R E H S
@mﬁﬂﬁﬂu%ﬂﬁﬁﬁ& BSI7E) A3 2R1TER

TAERERART T LR - A I RBFE A
ﬁﬁ%AW 2T o RBTRIAATIF LT AR P
PRERAT AR ] FART A B IR AT R R

1—3\

P
i
m



tm\t

WOEE R E NI e Y § S
fledetg P B HARATERS e AT o T AL X r%w
AR R T EZFAES AR A F AR
ﬁﬁ,%%A@»@d%%gﬁ@’Ammﬁﬁﬁ%&%i
A RE s R Bl R W RE T AT 5T

L iﬁaa} F % R £35200,001 7 0 R A 8 B Rk
T,961% % £ LR ARG

$171E) > ¥ @%#&“’ifr;{ﬁ’?& 3

A PRI E R HE 2 BRI E L] AT g

5 7 %25;319) ’—«‘?L,T&L“ﬂ%\iﬁ MR EF o

@ﬁﬂhﬂmwjiﬁﬁm%ﬁﬁuﬁwﬁapﬁﬁ%ﬁ%»

@ﬁg]—#;?r %€57nﬁﬁfﬁ;§§;ﬂ5,&,1;li’7/*t‘J—Eﬂ

B

=2

P

“U ah‘w
}

5 (%uryhﬂgéﬁﬁﬁww%@;%%gq%q P
AA Y EHART LA ERTION M P EITEE) o F
-&}iﬁ""yj? 7-5/4:\7‘ 1 ’ T' Kﬁ/ k‘l? ‘_'H—]—lf’%mﬁ’f‘;'_gﬁ ,%:'95/}:

FORRL T ARLFTARIETERY L ER2H > 1# 3
Elf_’-ﬁ;l%?ﬁpﬂl&%\}%l-&'ﬁ R ER Y 2.0 Hdp h
WREZ G EL 0 R —g AR La [2iF
BRETEE CFE] pARPLI2ESY AP DR L
TI2E60 170 » ¢ R % 0£47 > BIF B0k 47 t:% 21541
¥ % 5 162,406% [3+5 2 5 0 1L A K =m@ A x:(at
* E#k+1)7161,371+(54+1)=26,895 (/] #B T £ T
») 2B =(FE R A A Oxl/ (A Ed) x (@
& fe) (161, 371 —26, 895)x1/5x (0+4/12) =8, 965
(BB TeET ~) ;3. a‘r"‘,érfskr is 1% B = (FT 55 1F
& A —3782) T161,371—8,965=152,406] - A - &
LEEG R AR o 3 LB RE RRRATRE LG
152,406 > 4v3+ 7 * 3742 1 F12, 230~ 2 %23, 760

% 188,396~ » & 2 ¥t RN L BE LT, 5
12~ 55 2d o

ﬂ
ﬁw,:i



SHEFFFT R T R EE R LRI B0 A
BEZFAEF - RE > FATL I 2N p AP ER
BENARFEPFEENL T IR > v G E - Bk
THEd AP > BEIH AR RBIE R o A u] AR
AT AL B R R TH RS e A TR TR
Horm 2R X B REARTI AR T AF HIE R %
AT AMBIE P S L BT A R RERAB P XA F

ARR o AERHE T RRER YIS0 AEITHE
IF AR G 2P R AR g T2 iR
Eéﬁ(ﬁliﬁ%%‘kﬂﬁil7ﬂﬁ) @A AT e A AT
P A AR TR R TR R
BT RRIRIFETHE (LARE
60X 751072 11TE ) » A R$ ik L2 HE 2

I P PGFIANEE TR BTG M

H{’

sl

Ea R
—;%fz:@af

& 7 e
(N f*“ﬁ ’:’iﬁ? ‘35%’ . ‘229*;%@2:%4 - §233
'?JEWéwa@%ﬁﬁw PR o5 h o R
FEFLETRHEGE BRI AT AL A8 F
ﬁ’%P“”ﬁwﬁiv@ PR p A i{ﬁ
HAEERL28p (Fl13282260 > L AL %95
F) T g Az AL

Wim > R kg S B LS EM G G B
177,512~ % p113#87 26 A2 W p ot #%ﬁ Y/

%

—ET 2 ?IJE} ’ ;‘;‘ d}s /.:.‘EI }@4’ /%J-; ’ ﬁ H ""K,l,,\ 4 , ~ ‘}‘ E]J
LEEd o RS Hw o
s AR A B IRIRA 5 hiRf L ARR @ L ALD PTIT2 K]



I ~AEPEE PR A H RS
BHLE R LB £ - - Bt
ANHEHR YR AFHBES
i £ 1 H® 113 =
-
= E 2]
P RRBRRAES o

de A RN Z) A R iEE 520
SRIW G s Gt R A T 1A i
20p pASHE P RIE

d 2 (% ’17'\)
dod FEEF A ”?‘*"z » B — 3 B

P

P ARF NP RRT AP
TRAS P 0 R E 1

B %&%5\‘.}'4%”3 o

v 2 EY I?&] 113 =& 12 3 16 p
2w F RFF
I
HE L H B PEEE T2 B4 A

%6 SR ¥ o ARt 12T RS o
BT 4 o # Ak F129F B ¥ o
%58 SHE e At F 1T RS -
%59 (s s At F129F B2 o
%10 s Aat F129F B Y o
S5l FRLET Al 29T B2 o

W12 L RAE

A ® %132 135F B Y o

5&%5;'_‘13 ‘tl" %;; ﬁ%a‘f\ °

Aa¥ F132F BT o

Sm5ld

ik 19T B 5 o

%515 LB R TR Wi

N LRSI L

5516 BFEy:E niLgaga)o it F140~ 141 F R Y -

K AN ) WJ‘&?%HF =1 S AL FI40F R Y o

KL AR s e E F BimA N FE - S| ARERIRERE o
A & 9]%14:. R I SR
oo

H5l9 CREFEZ 2mANL FIE- | ARBFINTERY
A& 0 e R E SRR 2T

S 520

AaE FI2TE RS -




(\ER)

e
&
g
=
b
=
-

SnF2l (LA

E-)
=
=F

#¥22 | TGS ERGL 3R
g AT F B 1

FEEATEI o
593 T R R At F145FE RS o

B4 #E?—F’?/)j_‘é” BT HE o AL 1347 B Y o

#5525 BRBEIFT S S E - FHEIBEFIARY
2 Ja L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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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052號
原      告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劉晊宏  
            洪啟軒  
            張哲瑀  
被      告  游茂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柒仟伍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17日下午6時3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北向46公里200公尺內側車道，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慎追撞前方原告所承保被保險人即訴外人吳京恩所有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經送修支出修復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97,361元（含零件161,371元、工資12,230元、補漆23,760元）。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上開修理費用，依法取得代位權，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前開事故係因訴外人吳京恩當時駕駛系爭車輛突然急煞，此為肇事主因，其立刻剎車但已來不及煞住車，而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且對方車損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事故被告有過失：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下列規定：一、小型車：車輛速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除以二，單位為公尺；前項規定例示如下：
		車速（公里／小時）

		最小距離（公尺）



		


		小型車



		九十

		四五



		一百

		五十







　　第1項規定如遇濃霧、濃煙、強風、大雨、夜間行車或其他特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本件被告考領有適當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本應對上開行車安全規則知之甚詳，而依當時天候陰、有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頁），足認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被告於警詢時自承當時我見前方系爭車輛先踩剎車再急煞，我就跟著踩剎車再急煞，但煞車距離不夠煞不住車，就與前車發生碰撞，當時我車速約90至100公里/小時，距離系爭車輛約30至40公尺等詞（見本院卷第61頁），是依被告所述行車速率及上開規定，被告當時駕駛車輛本應與前車保持至少45公尺至50公尺之安全距離，依被告前開所陳，顯未依前揭規定保持足夠之安全距離，致被告見前方同向系爭車輛煞車時，仍煞車不及而發生碰撞，並造成本件事故發生，足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本件事故經警方初步分析研判，亦認被告有「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為肇事原因，訴外人吳京恩駕駛之系爭車輛未發現有肇事因素等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足認原告主張應由被告負擔全部肇事責任，確屬有憑。
　⒊至被告另抗辯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等詞，被告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尚無可採。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前述過失情形，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係不法侵害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主張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177,512元之損害賠償為有理由：
　⒈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是以，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舊。是計算被告此部分應負擔損害賠償數額時，自應扣除上開材料折舊部分，始屬合理。另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又系爭車輛維修費用原共計200,001元，經原告與維修廠議價後實際支付197,361元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71頁），並經原告提出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公司服務廠估價單及結帳工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5至31頁），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上開【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自出廠日112年3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2年6月17日，已使用0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152,406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161,371÷(5+1)≒26,89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61,371－26,895)×1/5×（0+4/12）≒8,96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61,371－8,965＝152,406】。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152,406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12,230元及烤漆23,760元，共188,396元，是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雖抗辯前開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詞。然查，證人即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理賠專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車損估價，前開估價單、結帳工單是由我開立，結帳工單上所示維修項目，分別係對應如附表所示系爭車輛受損位置即對應卷內如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車損照片，系爭車輛是新車先前並未有維修紀錄，附表所示維修項目與系爭車輛因系爭事故進廠維修時，受損情形相符，系爭估價單上零件費用均係台灣總代理訂的售價，工資、烤漆部分則係由公司保代系統與工會所訂之協議價格等詞（見本院卷第172至176頁），而證人所述如附表所示維修項目位置，亦均與系爭車輛遭被告所駕駛之前開車輛碰撞之位置相符，有系爭車輛事故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5至75、107至117頁），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估價單及結帳工單上所載維修項目均係因本件事故所致，堪可採憑，被告所辯前詞，尚無可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見本院卷第95頁）即受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
		結帳工單編號

		系爭車輛受損位置

		證據資料



		編號6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7

		後廂蓋。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8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編號9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0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1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2

		右尾飾管。

		本院卷第132、135頁照片。



		編號13

		右後葉輪弧。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4

		右後保桿飾條。

		本院卷第139頁照片。



		編號15

		右後方擋泥板，於撞擊時有凹陷。

		卷內照片未拍攝。



		編號16

		排氣管消音器，因系爭事故變形。

		本院卷第140、141頁照片。



		編號17

		消音器隔熱板，撞擊後有破損。

		本院卷第140頁照片。



		編號18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9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20

		後保桿拆裝。

		本院卷第127頁照片。



		編號21

		後保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2

		定位，因拆後消音器時後工字樑亦會拆卸，故維修後須重新定位。

		無照片。



		編號23

		後保桿下擾流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4

		排氣管消音器拆裝。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邊號25

		調漆烘烤工資，為每一事故均會作之處理。

		無照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052號

原      告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劉晊宏  

            洪啟軒  

            張哲瑀  

被      告  游茂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

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柒仟伍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

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17日下午6時35分許，駕駛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北向46

    公里200公尺內側車道，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慎追撞前

    方原告所承保被保險人即訴外人吳京恩所有駕駛之車號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

    經送修支出修復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97,361元（含零件1

    61,371元、工資12,230元、補漆23,760元）。原告已依保險

    契約賠付被保險人上開修理費用，依法取得代位權，爰依侵

    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前開事故係因訴外人吳京恩當時駕駛系爭車輛突

    然急煞，此為肇事主因，其立刻剎車但已來不及煞住車，而

    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

    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且對方車

    損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事故被告有過失：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

    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

    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下列規定：

    一、小型車：車輛速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除以二，單位為公

    尺；前項規定例示如下：

車速（公里／小時） 最小距離（公尺）  小型車 九十 四五 一百 五十 

　　第1項規定如遇濃霧、濃煙、強風、大雨、夜間行車或其他

    特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

    之距離，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本件被告考領有適當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本應對上開行車安全規

    則知之甚詳，而依當時天候陰、有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

    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有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頁），足認客觀上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被告於警詢時自承當時我見前方系

    爭車輛先踩剎車再急煞，我就跟著踩剎車再急煞，但煞車距

    離不夠煞不住車，就與前車發生碰撞，當時我車速約90至10

    0公里/小時，距離系爭車輛約30至40公尺等詞（見本院卷第

    61頁），是依被告所述行車速率及上開規定，被告當時駕駛

    車輛本應與前車保持至少45公尺至50公尺之安全距離，依被

    告前開所陳，顯未依前揭規定保持足夠之安全距離，致被告

    見前方同向系爭車輛煞車時，仍煞車不及而發生碰撞，並造

    成本件事故發生，足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

    失；且本件事故經警方初步分析研判，亦認被告有「未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為肇事原因，訴外人吳京恩駕駛之系爭車輛

    未發現有肇事因素等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

    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足認原告主張應由被告負擔全部

    肇事責任，確屬有憑。

　⒊至被告另抗辯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

    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

    生等詞，被告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尚無可採。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就本件

    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前述過失情形，造成系爭車輛受損，

    係不法侵害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揆諸前揭說

    明，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主張依保險代

    位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

    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177,512元之損害賠償為有理由：

　⒈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

    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

    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

    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是以，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

    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

    應使被害人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

    應予折舊。是計算被告此部分應負擔損害賠償數額時，自應

    扣除上開材料折舊部分，始屬合理。另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

    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

    ，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

    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

    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又系爭車輛維修費用原共計200,001元，經原告與維修廠議價

    後實際支付197,361元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

    卷（見本院卷第171頁），並經原告提出九和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公司服務廠估價單及結帳工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25至31頁），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而依

    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

    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

    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

    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

    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

    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上開【非運輸

    業用客車、貨車】自出廠日112年3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

    112年6月17日，已使用0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

    用估定為152,406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

    數＋1)即161,371÷(5+1)≒26,89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

    .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

    即(161,371－26,895)×1/5×（0+4/12）≒8,965（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

    即161,371－8,965＝152,406】。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

    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152,406元，加計

    不用折舊之工資12,230元及烤漆23,760元，共188,396元，

    是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雖抗辯前開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

    價單不實在等詞。然查，證人即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理賠

    專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車損估價，前開估價單、結帳

    工單是由我開立，結帳工單上所示維修項目，分別係對應如

    附表所示系爭車輛受損位置即對應卷內如附表「證據資料」

    欄所示車損照片，系爭車輛是新車先前並未有維修紀錄，附

    表所示維修項目與系爭車輛因系爭事故進廠維修時，受損情

    形相符，系爭估價單上零件費用均係台灣總代理訂的售價，

    工資、烤漆部分則係由公司保代系統與工會所訂之協議價格

    等詞（見本院卷第172至176頁），而證人所述如附表所示維

    修項目位置，亦均與系爭車輛遭被告所駕駛之前開車輛碰撞

    之位置相符，有系爭車輛事故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65至75、107至117頁），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估價單及結

    帳工單上所載維修項目均係因本件事故所致，堪可採憑，被

    告所辯前詞，尚無可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

    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

    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

    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

    ，揆諸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見本院卷第95頁）

    即受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177,512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

結帳工單編號 系爭車輛受損位置 證據資料 編號6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7 後廂蓋。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8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編號9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0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1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2 右尾飾管。 本院卷第132、135頁照片。 編號13 右後葉輪弧。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4 右後保桿飾條。 本院卷第139頁照片。 編號15 右後方擋泥板，於撞擊時有凹陷。 卷內照片未拍攝。 編號16 排氣管消音器，因系爭事故變形。 本院卷第140、141頁照片。 編號17 消音器隔熱板，撞擊後有破損。 本院卷第140頁照片。 編號18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9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20 後保桿拆裝。 本院卷第127頁照片。 編號21 後保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2 定位，因拆後消音器時後工字樑亦會拆卸，故維修後須重新定位。 無照片。 編號23 後保桿下擾流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4 排氣管消音器拆裝。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邊號25 調漆烘烤工資，為每一事故均會作之處理。 無照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052號
原      告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劉晊宏  
            洪啟軒  
            張哲瑀  
被      告  游茂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柒仟伍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17日下午6時3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北向46公里200公尺內側車道，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慎追撞前方原告所承保被保險人即訴外人吳京恩所有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經送修支出修復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97,361元（含零件161,371元、工資12,230元、補漆23,760元）。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上開修理費用，依法取得代位權，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前開事故係因訴外人吳京恩當時駕駛系爭車輛突然急煞，此為肇事主因，其立刻剎車但已來不及煞住車，而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且對方車損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事故被告有過失：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下列規定：一、小型車：車輛速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除以二，單位為公尺；前項規定例示如下：
		車速（公里／小時）

		最小距離（公尺）



		


		小型車



		九十

		四五



		一百

		五十







　　第1項規定如遇濃霧、濃煙、強風、大雨、夜間行車或其他特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本件被告考領有適當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本應對上開行車安全規則知之甚詳，而依當時天候陰、有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頁），足認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被告於警詢時自承當時我見前方系爭車輛先踩剎車再急煞，我就跟著踩剎車再急煞，但煞車距離不夠煞不住車，就與前車發生碰撞，當時我車速約90至100公里/小時，距離系爭車輛約30至40公尺等詞（見本院卷第61頁），是依被告所述行車速率及上開規定，被告當時駕駛車輛本應與前車保持至少45公尺至50公尺之安全距離，依被告前開所陳，顯未依前揭規定保持足夠之安全距離，致被告見前方同向系爭車輛煞車時，仍煞車不及而發生碰撞，並造成本件事故發生，足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本件事故經警方初步分析研判，亦認被告有「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為肇事原因，訴外人吳京恩駕駛之系爭車輛未發現有肇事因素等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足認原告主張應由被告負擔全部肇事責任，確屬有憑。
　⒊至被告另抗辯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等詞，被告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尚無可採。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前述過失情形，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係不法侵害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主張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177,512元之損害賠償為有理由：
　⒈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是以，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舊。是計算被告此部分應負擔損害賠償數額時，自應扣除上開材料折舊部分，始屬合理。另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又系爭車輛維修費用原共計200,001元，經原告與維修廠議價後實際支付197,361元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71頁），並經原告提出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公司服務廠估價單及結帳工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5至31頁），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上開【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自出廠日112年3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2年6月17日，已使用0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152,406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161,371÷(5+1)≒26,89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61,371－26,895)×1/5×（0+4/12）≒8,96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61,371－8,965＝152,406】。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152,406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12,230元及烤漆23,760元，共188,396元，是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雖抗辯前開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詞。然查，證人即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理賠專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車損估價，前開估價單、結帳工單是由我開立，結帳工單上所示維修項目，分別係對應如附表所示系爭車輛受損位置即對應卷內如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車損照片，系爭車輛是新車先前並未有維修紀錄，附表所示維修項目與系爭車輛因系爭事故進廠維修時，受損情形相符，系爭估價單上零件費用均係台灣總代理訂的售價，工資、烤漆部分則係由公司保代系統與工會所訂之協議價格等詞（見本院卷第172至176頁），而證人所述如附表所示維修項目位置，亦均與系爭車輛遭被告所駕駛之前開車輛碰撞之位置相符，有系爭車輛事故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5至75、107至117頁），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估價單及結帳工單上所載維修項目均係因本件事故所致，堪可採憑，被告所辯前詞，尚無可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見本院卷第95頁）即受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
		結帳工單編號

		系爭車輛受損位置

		證據資料



		編號6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7

		後廂蓋。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8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編號9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0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1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2

		右尾飾管。

		本院卷第132、135頁照片。



		編號13

		右後葉輪弧。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4

		右後保桿飾條。

		本院卷第139頁照片。



		編號15

		右後方擋泥板，於撞擊時有凹陷。

		卷內照片未拍攝。



		編號16

		排氣管消音器，因系爭事故變形。

		本院卷第140、141頁照片。



		編號17

		消音器隔熱板，撞擊後有破損。

		本院卷第140頁照片。



		編號18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9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20

		後保桿拆裝。

		本院卷第127頁照片。



		編號21

		後保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2

		定位，因拆後消音器時後工字樑亦會拆卸，故維修後須重新定位。

		無照片。



		編號23

		後保桿下擾流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4

		排氣管消音器拆裝。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邊號25

		調漆烘烤工資，為每一事故均會作之處理。

		無照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052號

原      告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劉晊宏  

            洪啟軒  

            張哲瑀  

被      告  游茂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柒仟伍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17日下午6時3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新北市○○區○道○號北向46公里200公尺內側車道，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慎追撞前方原告所承保被保險人即訴外人吳京恩所有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經送修支出修復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97,361元（含零件161,371元、工資12,230元、補漆23,760元）。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上開修理費用，依法取得代位權，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前開事故係因訴外人吳京恩當時駕駛系爭車輛突然急煞，此為肇事主因，其立刻剎車但已來不及煞住車，而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且對方車損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事故被告有過失：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下列規定：一、小型車：車輛速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除以二，單位為公尺；前項規定例示如下：

車速（公里／小時） 最小距離（公尺）  小型車 九十 四五 一百 五十 

　　第1項規定如遇濃霧、濃煙、強風、大雨、夜間行車或其他特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本件被告考領有適當駕駛執照，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本應對上開行車安全規則知之甚詳，而依當時天候陰、有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頁），足認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然被告於警詢時自承當時我見前方系爭車輛先踩剎車再急煞，我就跟著踩剎車再急煞，但煞車距離不夠煞不住車，就與前車發生碰撞，當時我車速約90至100公里/小時，距離系爭車輛約30至40公尺等詞（見本院卷第61頁），是依被告所述行車速率及上開規定，被告當時駕駛車輛本應與前車保持至少45公尺至50公尺之安全距離，依被告前開所陳，顯未依前揭規定保持足夠之安全距離，致被告見前方同向系爭車輛煞車時，仍煞車不及而發生碰撞，並造成本件事故發生，足認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本件事故經警方初步分析研判，亦認被告有「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為肇事原因，訴外人吳京恩駕駛之系爭車輛未發現有肇事因素等節，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53頁），足認原告主張應由被告負擔全部肇事責任，確屬有憑。

　⒊至被告另抗辯案發當時系爭車輛前方車輛仍正常行駛，其質疑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性能不熟悉方導致本件事故發生等詞，被告均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尚無可採。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前述過失情形，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係不法侵害訴外人吳京恩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主張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屬有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177,512元之損害賠償為有理由：

　⒈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是以，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舊。是計算被告此部分應負擔損害賠償數額時，自應扣除上開材料折舊部分，始屬合理。另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又系爭車輛維修費用原共計200,001元，經原告與維修廠議價後實際支付197,361元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71頁），並經原告提出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公司服務廠估價單及結帳工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5至31頁），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上開【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自出廠日112年3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2年6月17日，已使用0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152,406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161,371÷(5+1)≒26,89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61,371－26,895)×1/5×（0+4/12）≒8,96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61,371－8,965＝152,406】。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152,406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12,230元及烤漆23,760元，共188,396元，是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雖抗辯前開估價單與當時系爭車輛受損情形不符，該報價單不實在等詞。然查，證人即九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理賠專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車損估價，前開估價單、結帳工單是由我開立，結帳工單上所示維修項目，分別係對應如附表所示系爭車輛受損位置即對應卷內如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車損照片，系爭車輛是新車先前並未有維修紀錄，附表所示維修項目與系爭車輛因系爭事故進廠維修時，受損情形相符，系爭估價單上零件費用均係台灣總代理訂的售價，工資、烤漆部分則係由公司保代系統與工會所訂之協議價格等詞（見本院卷第172至176頁），而證人所述如附表所示維修項目位置，亦均與系爭車輛遭被告所駕駛之前開車輛碰撞之位置相符，有系爭車輛事故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5至75、107至117頁），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估價單及結帳工單上所載維修項目均係因本件事故所致，堪可採憑，被告所辯前詞，尚無可採。　

　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見本院卷第95頁）即受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77,512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附表：

結帳工單編號 系爭車輛受損位置 證據資料 編號6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7 後廂蓋。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8 後廂蓋。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編號9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0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1 後保桿。 本院卷第129頁照片。 編號12 右尾飾管。 本院卷第132、135頁照片。 編號13 右後葉輪弧。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4 右後保桿飾條。 本院卷第139頁照片。 編號15 右後方擋泥板，於撞擊時有凹陷。 卷內照片未拍攝。 編號16 排氣管消音器，因系爭事故變形。 本院卷第140、141頁照片。 編號17 消音器隔熱板，撞擊後有破損。 本院卷第140頁照片。 編號18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19 後廂蓋字標及車輛產標，因是一次性產品，後廂蓋烤漆必須全部拆掉。 本院卷第132頁照片。 編號20 後保桿拆裝。 本院卷第127頁照片。 編號21 後保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2 定位，因拆後消音器時後工字樑亦會拆卸，故維修後須重新定位。 無照片。 編號23 後保桿下擾流板烤漆。 本院卷第145頁照片。 編號24 排氣管消音器拆裝。 本院卷第134頁照片。 邊號25 調漆烘烤工資，為每一事故均會作之處理。 無照片。 





